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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说明 

此部分不属于本建议的正式内容。 

2013年 4月  在植检委第八届会议上介绍、讨论。 

2014 年 4 月  植检委第九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植保公约》范围

涵盖水生植物的植检委建议（R-04）。 

2016年 12月  植检委主席团审议并同意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出的

文字修改。 

2017 年 4 月  植检委第十二届会议同意对文字修改进行重新排版和

整合。 

最新修改时间：201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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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的宗旨是“确保采取共同而有效的

行动，防止植物及植物产品有害生物的扩散和传入”，不区分陆地和水生植物，

不专门提及水生植物。而且，正如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简称“植检委”）在若干

场合所澄清的，《国际植保公约》涉及植物，无论是栽培、管理还是野生植物的保护。 

水生植物，如同其他植物一样，可能受到有害生物侵染，为有害生物提供途径，

或其本身就是其他植物的有害生物。 

“水生植物”在若干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中被称为应

纳入《国际植保公约》框架予以保护的植物。植检委第一届会议（2006 年）注意到，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其他国际组织联系，澄清《国际植保公约》在入侵水生植物

方面的职责。《国际植保公约 2007-2011 年工作计划》（2007 年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通过）确定，海洋和其他水生植物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新问题，指出应为考虑入侵

水生植物制定或修改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在植检委第五届会议（2010 年）上组织了一次水生植物科学会议，概述了水生

植物遇到的和产生的有害生物风险。植检委成员同意，水生植物原则上属于《国际

植保公约》的范围。 

植检委在第六届会议（2011 年）上同意，有关将水生植物纳入《国际植保公约》

范围的问题（包括海藻问题）应由主席团和战略规划小组进一步讨论，并向植检委

报告结果（植检委第六届会议报告，第 193段）。 

因此，在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项目中进行了一项“关于水生植物及其对

《国际植保公约》的重要意义的范围界定研究”，研究结果提交植检委第七届会议

（2012年）上的《国际植保公约》专题讨论会。 

本项建议综合了讨论内容，考虑到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研究的结论，最后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行动。 

对 象 

缔约方、国家植保机构、区域植保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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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植检委确认水生植物应得到保护，入侵水生植物应视为《国际植保公约》框架

内的潜在有害生物。因此： 

鼓励缔约方： 

(a) 将水生植物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纳入其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中。 

(b) 确保相关政府机构、进口商、出口商、船运服务公司和/或机构（船舱和压舱物）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意识到与水生植物输入和运输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 

(c) 利用适当的植检措施，在其他能够实施此类措施的国家组织的支持下，防止

限定为有害生物的水生植物在装饰行业和其他贸易行业中的传播。 

(d) 确保水生植物，作为潜在的有害生物和途径，每当相关时，尤其是在专门进口

的水生植物的预期用途为种植用植物，如在水产养殖或其他水生生境情形下，

进行或纳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e) 确保根据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结果，对属于途径或有害生物的水生植物进行官方

控制，确立适当的植检措施，如植检进口要求、监视、根除和控制等。 

鼓励区域植保组织： 

(f) 协调为属于途径或有害生物的水生植物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区域合作行动。  

(g) 协调国家植保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以加强区域风险管理方法，

确定对属于途径或有害生物的水生植物进行管理的适当备选方案。 

取代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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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保公约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是一项旨在

保护全球植物资源和促进安全贸易的国际植物卫生协定，

其愿景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实施协调一致的措施，防止

有害生物的传入和传播，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生物对粮

食安全、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影响。

组织情况
 ◆ 《国际植保公约》共有180多个缔约方。
 ◆ 每个缔约方都有一个国家植保机构和一个《国际植

保公约》官方联络点。
 ◆ 已设立10家区域植保组织，负责在世界各区域协调

国家植保机构的工作。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相关国际组织保持联

络，协助提升区域和国家能力。
 ◆ 秘书处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ippc@fao.org | www.ippc.int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意大利罗马


